
证券代码:000089� �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11-032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6月份生产经营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三大指标

业务量 同比增长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旅客吞吐量

（

万人次

）

２２５．９５ １

，

３８５．９２ ４．８％ ５．１％

货邮吞吐量

（

万吨

）

６．８０ ３９．７７ ０．２％ ５．２％

航空器起降

（

万架次

）

１．８０ １１．０４ ０．４％ ２．２％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292� � � � � �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2011-30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快报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半年度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一、主要会计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５１４９８０ ５１５２９３ －０．０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９５８９１ ９２７８０ ３．３５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

％

）

营业收入

１８５１１２ １６０６１８ １５．２５

营业利润

－８７ ４７１２ －１０１．８５

利润总额

１４８５ ４７２８ －６８．５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９ ２５６７ －８７．５７

二、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２．８７ ２．７７ ３．３５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７６８ －８７．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３４ ２．８７

下降

２．５３

个百分点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电力市场燃煤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发电成本大幅上升。

四、备查文件

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162� � � � �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2011-015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

１９００

万元

～２１００

万元

盈利

：

３１８１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

160%～166%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０．０２４７

元

～０．０２７４

元 盈利

：

０．０４１４

元

二、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期整体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１

、受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公司规模和产品结构的限制，本期结转的地产项目销售面积和收

入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利润也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２

、因公司下属子公司广州大瀑布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锦绣香江酒店开业前期的开办

费和长期待摊费用摊销计入期间费用影响， 导致本期公司酒店业务净利润相比去年同期有所

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后进行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

将在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894� � � � � � � �证券简称:广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1-17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对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再

作如下提示：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下午

２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科技大楼附楼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规定

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共七项。其中，议案一《关于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

＞

的议案》采用议案组方式表决，具体如下

列示：

１

、逐项审议《关于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方案

＞

的议案》。

１．１

、交易对方

１．２

、拟置入资产

１．３

、拟置出资产

１．４

、定价原则及交易原则

１．５

、交易价格

１．６

、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１．７

、期间损益

１．８

、职工安置方案

１．９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１０

、发行方式

１．１１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方式

１．１２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１．１３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数量

１．１４

、锁定期安排

１．１５

、上市地点

１．１６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２

、审议《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资产置换协议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

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

性的议案》。

５

、审议《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备考财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决议公告和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开披露。 股东可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阅本次

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

三、股权登记日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四、会议出席对象

１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会议。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

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五、参会方法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

人公章）、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需加盖法人公章）、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２

、登记地址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

１

号广钢科技大楼

５０１

３

、联系人：欧盈盈、郑安

４

、联系方式

（

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１８０９１８２

，

８１８０７６３７

（

２

）传真：

０２０－８１８０９１８３

七、其他事项：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以在股东登记日有效登记的股东为准；

２

、出席股东需凭身份证、股东卡及会议出席证进入会场；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会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４

、凡参加股东大会的记者须在股东登记时间事先进行登记。

特此通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八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授权内容见下表）。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

委托日期

序号 授权范围 赞成 弃权 反对

总议案

（

表决以下议案一

～

七所有决议

）

１

议案一

、《

关于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

＞

的议案

》

１．１

交易对方

１．２

拟置入资产

１．３

拟置出资产

１．４

定价原则及交易原则

１．５

交易价格

１．６

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１．７

期间损益

１．８

职工安置方案

１．９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１０

发行方式

１．１１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方式

１．１２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１．１３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数量

１．１４

锁定期安排

１．１５

上市地点

１．１６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２

议案二

、《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广

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资产置换协议

＞

的议案

》

３

议案三

、《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４

议案四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

５

议案五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６

议案六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备考财务报告

、

盈利预测

报告的议案

》

７

议案七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交

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注：

１

、请在相应的意见下划“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

、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附件二：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总提案数：

７

个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８９４

广钢投票

７ Ａ

股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７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７

项

提案

７３８８９４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

表决以下议案一

～

七所有决议

）

７３８８９４

９９．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

议案一

、《

＜

关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方案

＞

的议案

》

１．００

１．１

交易对方

１．０１

１．２

拟置入资产

１．０２

１．３

拟置出资产

１．０３

１．４

定价原则及交易原则

１．０４

１．５

交易价格

１．０５

１．６

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１．０６

１．７

期间损益

１．０７

１．８

职工安置方案

１．０８

１．９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０９

１．１０

发行方式

１．１０

１．１１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方式

１．１１

１．１２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１．１２

１．１３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数量

１．１３

１．１４

锁定期安排

１．１４

１．１５

上市地点

１．１５

１．１６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１．１６

２

议案二

、《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州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资

产置换协议

＞

的议案

》

２．００

３

议案三

、《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州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３．００

４

议案四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

的议案

》

４．００

５

议案五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

（

草案

）》

５．００

６

议案六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备考财

务报告

、

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

６．００

７

议案七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７．００

３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某公司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

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９４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

提案《

＜

关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方案

＞

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９４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

提案《

＜

关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方案

＞

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９４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

提案《

＜

关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方案

＞

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９４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

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

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

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

照弃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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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公司”

)

已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及

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

2011

年

7

月

8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表决董事

11

名

,

实际表决董事

11

名

,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第三次解锁的议

案》

,

决议内容如下

:

表决情况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副董事长谢伟良先生、董事张俊超先生及董联波先生作为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

,

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均回避了表决。

(

一

)

、确认公司参与第一次授予的

3,199

名激励对象满足《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次标

的股票解锁条件

,

同意办理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次标的股票解锁

根据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

自

2007

年

3

月

13

日公司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及第一次授予之日起

2

年为禁售期。截至

2009

年

3

月

13

日

,

公司第一

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禁售期已满。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

公司第一次授予的

标的股票第一次解锁已于

2009

年

7

月完成。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

公司第一次

授予的标的股票第二次解锁已于

2010

年

5

月完成。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

公司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第三次解锁的条件

已经成就

,

第一次授予对象中的

3,199

名激励对象满足《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标的股票第三次

解锁条件

,

拟解锁数量共计为

60,532,063

股

(

具体数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6%

。 第三次解锁条件达成情况具体如下

:

1

、公司情况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企业年度绩效考核达不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绩效考核标准

;

(4)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部门、监事会或审计部门对上市公司业绩或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提出重大异议。

(5)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实施股权激励的其他情形。

2

、激励对象情况

申请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

3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2)

最近

3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4)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规定

;

(5)

任职期间

,

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露上市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 声誉和对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行为

,

给上市公司造成损

失

;

(6)

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3

、业绩考核条件

公司

2009

年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5.83%

和

15.06%,

均不低于

10%

。

4

、绩效考核条件

按照中兴通讯绩效考核制度对激励对象

2009

年考核结果的要求

, 3,199

名激励对象符合

解锁的绩效考核条件

,

但其中

5

名激励对象依据《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管理办法》可解锁的股票数量应减半

,

即解锁数量为其获授标的股票的

22.5%

。

5

、激励对象已经支付了标的股票认购款

激励对象获得第一次授予标的股票的价格为首次审议中兴通讯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的

董事会召开之日前一个交易日

,

中兴通讯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的收市价格。 公司授予激励对

象标的股票时

,

激励对象按每获授

10

股以授予价格购买

5.2

股的比例缴纳标的股票认购款

,

其中

3.8

股标的股票由激励对象以自筹资金认购获得

,1.4

股标的股票以激励对象未参与的

2006

年度

递延奖金分配而未获得的递延奖金与授予价格的比例折算获得。

申请本次标的股票解锁的激励对象已经按照上述价格和所获授标的股票额度支付了认

购款

,

上述认购款的支付情况已经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验证

,

并出具了《关于对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所募集资金总额的验资报告》

(

华德专审字

[2009]268

号

)

。

6

、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情况

公司本次申请解锁的

3,199

名激励对象满足《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标的股票第三次解锁

的条件

,

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

境内

)

实施股权激励

试行办法》以及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或禁止解锁的情形。

(

二

)

、确认第一次授予的股票第三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以及可解锁股票

按照第一次授予标的股票以及激励计划标的股票的调整情况

,

符合本次解锁条件的激励

对象以及各激励对象本次可解锁的股票如下

:

1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获授标的股票解锁情况

(1)

公司现任的

17

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激励对象本次可解锁的标的股票为

2,696,900

股

,

不超过可解锁标的股票总数的

5%;

(2)

依据《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

8.3.1

在本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

,

激励对象有

以下变更情形之一的

,

其获授股票仍按照变更前本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和时间进行

,

其个

人考核结果均视为满足解锁条件

:8.3.1.1

董事在业绩考核期后因公司董事换届选举或股东有

其他安排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的

;

”的规定

,

因董事会换届已于

2010

年

3

月离任的

2

名董事王宗银

先生、李居平先生本次可解锁的标的股票共计

29,484

股。

(3)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及具体可解锁的标的股票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获授标的股票数量 已解锁数量 本次拟解锁数量 待解锁数量

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谢伟良 副董事长

３２

，

７６０ １８

，

０１８ １４

，

７４２ ０

张俊超 董事

３２

，

７６０ １８

，

０１８ １４

，

７４２ ０

董联波 董事

３２

，

７６０ １８

，

０１８ １４

，

７４２ ０

谢大雄 执行副总裁

３２７

，

６００ １８０

，

１８０ １４７

，

４２０ ０

田文果 执行副总裁

３２７

，

６００ １８０

，

１８０ １４７

，

４２０ ０

邱未召 执行副总裁

３２７

，

６００ １８０

，

１８０ １４７

，

４２０ ０

樊庆峰 执行副总裁

４９１

，

４００ ２７０

，

２７０ ２２１

，

１３０ ０

陈杰 高级副总裁

３２７

，

６００ １８０

，

１８０ １４７

，

４２０ ０

叶卫民 高级副总裁

３２７

，

６００ １８０

，

１８０ １４７

，

４２０ ０

倪勤 高级副总裁

３２７

，

６００ １８０

，

１８０ １４７

，

４２０ ０

赵先明 高级副总裁

５８９

，

６８０ ３２４

，

３２４ ２６５

，

３５６ ０

徐慧俊 高级副总裁

５８９

，

６８０ ３２４

，

３２４ ２６５

，

３５６ ０

庞胜清 高级副总裁

４９１

，

４００ ２７０

，

２７０ ２２１

，

１３０ ０

曾学忠 高级副总裁

４９１

，

４００ ２７０

，

２７０ ２２１

，

１３０ ０

武增奇 高级副总裁

４９１

，

４００ ２７０

，

２７０ ２２１

，

１３０ ０

朱进云 高级副总裁

４５６

，

６７４ ２５１

，

１７２ ２０５

，

５０２ ０

冯健雄 董事会秘书

３２７

，

６００ １８０

，

１８０ １４７

，

４２０ ０

小计

－－－－－－ ５

，

９９３

，

１１４ ３

，

２９６

，

２１４ ２

，

６９６

，

９００ ０

公司离任董事

王宗银 离任董事

３２

，

７６０ １８

，

０１８ １４

，

７４２ ０

李居平 离任董事

３２

，

７６０ １８

，

０１８ １４

，

７４２ ０

小计

－－－－－－ ６５

，

５２０ ３６

，

０３６ ２９

，

４８４ ０

2

、公司其他

3,180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解锁的标的股票为

57,805,679

股

,

其中已经去世的

3

名

员工其所获授并在本次予以解锁的标的股票由其

4

名继承人继承

,

解锁股票登记于其继承人名

下。

3

、第三次解锁总体情况

:

参与第一次授予的

3,274

名激励对象中

,

(1)75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

5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2009

年度绩效考核不合格

,

本次共

1,484,

437

股标的股票不予解锁。 上述激励对象不得在以后年度再次申请该等标的股票的解锁

,

该等

标的股票将予注销。

(2)

第一次授予激励对象中

3,199

名激励对象符合解锁的绩效考核条件

,

但其中

5

名激励对

象依据《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可解锁的股票数量应减半

,

共

计

40,466

股标的股票不予解锁

,

上述

5

名激励对象不得在以后年度再次申请该等标的股票的解

锁

,

该等标的股票将予注销。第三次解锁拟解锁的数量为

60,532,06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6%

。

解锁人员名单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

<

第

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

第一次授予标的股票第三次解锁激励对象名单》。

(

三

)

、标的股票解锁时间及工作安排

本次解锁标的股票上市时间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确认的时间为准。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公司于

2007

年

2

月

14

日公告的《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2007

年

2

月

5

日修订稿

)

》不存在差异。

本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

并分别发表了

核实意见

本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的任职情况和

2009

年度的业绩考核进行了核查

,

确

认公司有

3,199

名激励对象符合申请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的第

三次解锁的条件

,

该等激励对象第三次可解锁的标的股票数量为

60,532,063

股。

本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石义德先生在审阅本

公司申请本次解锁的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后认为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交董事会审核的

3,199

名

激励对象符合申请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第三次解锁的条件

,

该

等激励对象第三次可解锁标的股票数量为

60,532,063

股。

本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可以进行第三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

认

为该

3,199

名激励对象在公司任职情况真实并且符合申请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授予的

标的股票第三次解锁的条件。

本公司法律顾问君合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标的股票解锁出具了法律意见

,

认为

:

本次股票解锁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解锁条件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

(

试行

)

》

(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

境内

)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

以下简

称《试行办法》

)

以及中兴通讯《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并已经履行了《管理办法》、《试行

办法》以及《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所要求的相关程序。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9日

证券代码(A/H):000063/763� � � � �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129

债券代码:115003�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中兴债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已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

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2011

年

7

月

8

日

,

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表决监事

5

名

,

实际表决监事

5

名

,

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授予标的股票第三次解锁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核实〈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的第三次解

锁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通过对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的第三次解锁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

,

发表如下意见

:

本次解锁的

3,199

名激励对象在公司任职情况真实并且

符合申请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第三次解锁的条件

,

本次申请解锁的激

励对象名单合法、有效。

解锁人员名单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

<

第

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

第一次授予标的股票第三次解锁激励对象名单》。

表决情况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年7月9日

证券代码(A/H):000063/763� �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130

债券代码:115003� � � � � � � � � � �债券简称:中兴债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银团贷款协议并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优化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及其并表范围内子公司长短期

债务结构

,

缩小外币性资产与负债敞口

,

以合适的融资成本满足本公司中长期发展对增加营运

资金的需求

,

本公司拟在

2011

年以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兴香港”

)

为主体

,

进行中长期债务性融资。 基于中兴香港现有的财务状况与资信等级

,

为获取优惠的债

务性融资成本

,

本公司将为上述中兴香港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

中兴香港

(

以借款人身份

)

已于

2011

年

7

月

8

日与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银

香港”

)(

以授权牵头安排人身份

)

等

10

家国际银行签订了一项总额九亿美元的银团贷款协议。

鉴于贷款银团将根据银团贷款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中兴香港提供贷款额度

,

应贷款银团

的要求

,

本公司

(

以担保人身份

)

于

2011

年

7

月

8

日与中银香港签署了保证协议

,

为贷款银团提供

担保

,

保证中兴香港妥善履行银团贷款协议项下的付款及一切责任。

一、银团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借款人

:

中兴通讯

(

香港

)

有限公司

2

、贷款人

:

整项贷款由下列银行及金融机构参与

:

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代理行

)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大华银行有限公司

三菱东京

UFJ

银行香港分行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香港分行

法国外贸银行香港分行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马来亚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加拿大丰业银行

3

、贷款金额及期限

:

不超过

9

亿美元。 根据银团贷款协议

,

放贷人同意向中兴香港提供

(i)

总

额最高

4.5

亿美元有期贷款融通额

,

须于银团贷款协议日期后满

36

个月当日偿还

;

及

(ii)

总额最

高

4.5

亿美元有期贷款融通额

,

须于银团贷款协议日期后满

60

个月当日偿还。

4

、贷款用途

:

中兴香港根据银团贷款协议借入的所有款额须用作应付其中国境外的一般

营运资金需求。

二、本公司为中兴香港提供担保

(

一

)

保证协议的主要条款

1

、担保人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

、受保人

:

中兴通讯

(

香港

)

有限公司

3

、受益人

:

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代表其本身并作为放贷人的代理

)

4

、担保责任

:

中兴香港根据银团贷款协议、担保、任何费用信函及代理和中兴香港指定之

任何其他文件

(

不论是直接或通过代理

)

须承担的到期、产生或欠负代理、安排人及放贷人任何

一方的所有本金、利息、开支或其他应付款项。

5

、担保期限

:

自担保生效日期起至银团贷款协议日期后满

60

个月当日止

6

、担保类别

:

连带责任保证

7

、担保金额

:

总额不超过

9

亿美元

8

、生效日期

:

保证协议经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及登记后生效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

:

中兴通讯

(

香港

)

有限公司

2

、公司注册地点

:

香港

3

、注册资本

:

港币

5

亿元

4

、经营范围

:

销售产品、采购原件、配套设备

;

技术开发、转让

;

培训和咨询服务

;

投融资活

动。

5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

、经营及财务状况

:

中兴香港成立于

2000

年

,

是本公司国际市场销售、技术服务及国际融

资平台。

2010

年度

,

中兴香港实现营业收入约港币

81.59

亿元

,

净利润港币

2.91

亿元

;

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中兴香港的总资产约为港币

119.38

亿元

,

净资产约为港币

14.13

亿元

,

资产负债率为

88.17%

。

三、上述事项的审议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兴通讯

(

香港

)

有限公司债务性融资相关事项的议案》

,

董事会意

见如下

:

在当前境内信贷紧缩的情况下

,

本公司以中兴香港为主体进行债务性融资

,

并为其提供担

保

,

有利于本公司优化长短期债务结构并能以合适的融资成本满足本公司中长期发展对增加

营运资金的需求

,

符合本公司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中兴香港资金运作、财务核算统一由本公司集中管理

,

担保风险

可控。

因中兴香港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故中兴香港未就担保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2011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

同意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中兴香港境外中长期债务性融资提供不超过

9

亿美元的担保。 以上事项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9

日刊发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2011

年

5

月

18

日刊发的《

2010

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签署的前述保证协议尚需经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及登记后生效 。

四、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日

,

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约为

61,016.47

万元人民币

(

其中

8640.5

万美元

,

已按

2011

年

6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汇率

:1

美元兑换

6.4716

元人民币折算

,

因本次担保尚需经中

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及登记后生效

,

未计入担保金额总数中

),

占本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2.64%

。 以上担保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违规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3

、中兴通讯

(

香港

)

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等签署银团贷款协议

;

4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等签订的保证协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9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9

2011

年

7

月

9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002373� � � � � �证券简称：联信永益 公告编号： 2011-024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联信永益

"

）

2011

年

7

月

8

日接到公

司股东联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想投资

"

）权益变动报告书。 自

2011

年

6

月

10

日至

2011

年

7

月

8

日期间，联想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和和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出

售所持联信永益股份

3,423,000

股，占联信永益股份总数的

4.99%

。

截止

2011

年

7

月

8

日收市，联想投资仍持有联信永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375,700

股，占

联信永益股份总数的

16.60%

。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0376� � � � �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11-036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或

"

公司

"

）六届四十六次董事会会议

于

2011

年

7

月

8

日在股份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十一名

,

实到董事十名。 董事梁积江先生

委托董事王德勇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刘希模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份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

致通过如下决议：

1

、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

信托贷款

10

亿元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为满足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向

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信托贷款

10

亿元，期限一年。

2

、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分行以及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12

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银团贷款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首开翔泰

置业有限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以厦门翔安区

X2009G05

地块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向中国

工商银行厦门分行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12

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银团

贷款，其中向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分行申请

8

亿元贷款、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

请

4

亿元贷款，期限三年。 由大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3

、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出席此次董事会的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王少武先生、潘利群先生、

王明先生、任景全先生回避表决，因此实际参加此项议案表决的董事人数为

6

人。非关联董事

表决通过本议案。

由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

12

亿元人民币银团贷款提供了

担保，同意公司按

0.5%

的费率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

600

万元人民

币。

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0376� � � � �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11-037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公司向大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

2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8

日

召开六届四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支付担保费的议案》。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首开集团

"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独立董事同意此

次关联交易并同意将此关联交易提交股份公司六届四十六次董事会审议。

2011

年

7

月

8

日，公

司召开六届四十六次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王少武先生、潘

利群先生、王明先生、任景全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杨文侃先生、王爱明先生以及独立董

事孙茂竹先生、刘守豹先生、王德勇先生、梁积江先生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同意此项

议案，同时参与表决的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首开集团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希模。 公司主营业

务：房地产开发。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首开翔泰置业有限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以厦门翔安区

X2009G05

地块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向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分行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申请

12

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银团贷款，其中向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分行申请

8

亿元

贷款、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4

亿元贷款，期限三年。由公司大股东北京首都

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费率参考市场化定价原则并

进行了一定的下浮，公司按

0.5%

的费率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1

、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双方：股份公司与首开集团。

交易标的：

12

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银团贷款的担保费。

交易价格：按担保金额的

0.5%

，即

600

万元人民币。

支付方式：股份公司在签署合同当日支付担保费

150

万元，其余担保费用

450

万元按放款

进度分期支付。

担保期限：三年。

2

、定价依据：双方经友好协商，在市场化定价原则的基础上，有一定的下浮，确定支付比

例为担保金额的

0.5%

。

五、进行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顺利取得贷款， 首开集团承担到期还款付息的连带责

任担保。 依据公平、合理原则，公司向首开集团支付担保费，费用标准合理，不会损害其它股

东利益。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均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认为此关

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

股东无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六届四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8日

股票代码：600376� � �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2011-038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中期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60％

以上，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1

年半年

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3

、本次预减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6,162,566.52

元；

2

、按去年中期股本计算，每股收益为

0.76

元。按今年公司最新股本计算，每股收益为

0.59

元。

三、业绩预减原因

2011

年

1-6

月份预计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60％

以上，

主要原因是：

1

、 公司

2010

年半年度结算了土地转让收入

20.95

亿元， 本报告期土地转让收入大幅减

少，使得公司

2011

年中期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有大幅减少。

根据公司全年生产经营计划安排，

2011

年下半年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交用的面积

将大幅增加，可确认的结算收入也将大幅增加，预计本年度业绩较

2010

年将有一定程度的增

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0913� � �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2011临-021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工作变化，公司董事会秘书林先进先生于

2011

年

7

月

8

日提交辞呈，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职务，担任公司其它工作。公司及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尽快聘任董事会秘书，在公司正

式聘任董事会秘书之前，由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周西平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代行期不超过

三个月。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 � � � �证券简称：ST琼花 公告编号：临2011－017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8

日收到副总经理王

亚铭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需要请求辞去所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王亚铭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离职后，王

亚铭先生不在公司继续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王亚铭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九日


